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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程序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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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信作为当前我国新媒体中最具传播特色的典型自媒体ꎬ其公众平台以

便捷的即时通讯、海量的推送信息等服务在国内市场的众多移动即时通讯软件中占据

优势ꎬ深受用户群体喜爱ꎮ 然而ꎬ微信公众平台的非理性属性会危及民事主体的名誉

权ꎬ造成民事权利的现实减损ꎮ 当前ꎬ由于立法的疏漏ꎬ司法对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

的救济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ꎬ应当通过正确认定责任主体、合理运行诉讼证据、适当认

定侵权行为、如实确定损害程度等方面加以完善ꎮ
〔关键词〕微信ꎻ公众平台ꎻ名誉权ꎻ侵权ꎻ诉讼

随着现代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信息传播技术的创新ꎬ人们社会生活模式不

断被冲击乃至解构ꎮ 自媒体作为新兴媒体的一部分ꎬ近年来获得“爆发式”发

展ꎬ得以确立其在整体媒体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价值ꎮ 微信公众平台作为当下

自媒体中最为成功的传播典型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力ꎮ 然而ꎬ犹如

“有光便有阴影”ꎬ微信公众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极易产生名誉权侵权ꎮ 对此

进行救济ꎬ民事诉讼则成为基本选择ꎮ 然而ꎬ对于微信公众平台这一新兴自媒体

运行所导致名誉侵权的司法救济ꎬ当前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漏ꎮ 因此ꎬ如何补

救该缺漏以实现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程序性救济ꎬ就成为当前极具现实意

义的命题ꎮ

一、开放抑或侵权:微信公众平台的多重面孔

(一)开放:微信公众平台的优势传播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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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形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ꎬ微信公众平台正式上线并开放注册ꎬ自此开启了其以大

众传播为目标的媒体化之路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ꎬ微信公众平台升级ꎬ分成订阅

号和服务号两种类型ꎮ 基于对此两种类型的归纳ꎬ可将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样

态归纳为一种“一对众ꎬ众传众”的传播模式ꎮ 其中“一对众”是微信公众平台作

为源头ꎬ定时向广大用户群体推送信息资讯ꎮ 此时是自身可控的辐射性信息传

播ꎬ影响仅限于订阅此公众账号的注册用户们ꎻ而“众传众”则是众多用户群体

在接收到推送信息后ꎬ自身将此信息二次传播出去ꎬ具体通过转发“朋友圈”、对
话模式单发或群发给微信好友等方式ꎮ 若“一对众”尚为可估量的传播规模ꎬ而
“众传众”作为微信公众平台都无法屏蔽的用户分享ꎬ其在现实影响层面则难以

统计ꎮ
２. 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效果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微信官方披露ꎬ微信公众平台在开放注册的仅 １５ 个月

内ꎬ其公众号总数已超过 ２００ 多万个ꎬ并保持每日 ８０００ 个的增速以及超过亿条

的信息交互ꎮ 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微信公众号其扩张式的平台规模以及强大的

媒体传播影响能力ꎮ
对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各个信息发布管理者们来说ꎬ他们立场不统一且甚无

约束ꎮ 有的公众平台是自由发声ꎬ无盈利性的传播真实优质的信息ꎻ有的则基于

无知甚至不良目的去传播虚假且劣质的信息ꎮ 这是一种中伤诽谤ꎬ会侵害其他

公民或者法人的名誉权ꎮ 与传统媒体相比ꎬ微信公众平台所传播(甚至是储备)
的信息ꎬ具有更强大的持续性效果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ꎬ搜狗与微信合作ꎬ推出

“微信搜索”功能ꎮ 通过该功能ꎬ任何人———即便并非微信注册用户———通过

(ｗｅｉｘｉｎ. ｓｏｇｏｕ. ｃｏｍ)ꎬ依据关键词可直接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及文章的原始内容ꎮ
这也宣告微信公众平台由半封闭“自流”信息传播圈首次走向对世开放ꎮ 基于

其自身的“转发”、“收藏”功能乃至搜索引擎的强大功能ꎬ可以达到“凡走过ꎬ必
留痕迹”ꎬ甚至于几年前发过的文章、图片或视频ꎬ还会被重新传播ꎬ仍旧获得高

额关注度ꎮ 这样的传播效果ꎬ若处在后者的恶劣情况下ꎬ对公民或者法人的名誉

权必然造成持久性不良效应ꎮ
(二)侵权:微信公众平台的劣势传播可能

在微信的最初技术设计理念上ꎬ不过是一款立足于娱乐式社交沟通理念的

通讯程序ꎮ 随着微信公众平台的发力ꎬ“自娱自乐”极易“越过界线”ꎬ这一界线

就是民事主体所合法享有的名誉权ꎮ 前文提到的“一对众ꎬ众传众”的传播模式

若仍是在探讨其信息传播的立身之本ꎬ搜狗“微信搜索”则客观上将公众平台所

传播的信息公之于众ꎬ打破了仅限用户获取的壁垒ꎬ将对信息资讯的处理方式由

“私人推送”扩进为“对外展示”ꎮ
现代传媒领域ꎬ理性与文明的语言日渐式微ꎬ取而代之的ꎬ是为了吸引眼球

的“语不惊人死不休”ꎮ 各类转帖的情感心灵鸡汤、依据及效果均存疑的养生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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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危言耸听的内部传言ꎬ信息内容已然充斥微信公众平台的日常环境中ꎬ并一

味依此追求更多的订阅数、点击率等传播效果ꎮ 例如ꎬ名为“自然医学与养生”
(微信 ＩＤ:ｚｉｒａｎ１７８)的微信公众号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４ 日发布了«微波炉厂家打死

都不说的惊人秘密»的文章ꎬ宣称微波炉烹饪会极大破坏食物营养ꎬ其辐射会危

害人体健康而致癌等惊人内容ꎮ 就是这同样一篇文章ꎬ在甚至一字———包括相

关配图———未改的情形下ꎬ分别在同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医养生堂” (微信 ＩＤ:
ｚｙｙｓｔ９９)ꎻ４ 月 ３０ 日“唯美文字控” (微信 ＩＤ:ｗｅｉｍｅｉｗｅｎｚｉｋｏｎｇ)ꎻ６ 月 ４ 日ꎬ“葆婴

创富金团”(微信 ＩＤ:ｂｙｃｆｊｔ)ꎻ６ 月 ２１ 日ꎬ“沁田商务咨询”(微信 ＩＤ:ｆｌｙｔｏＵＳＡ)等
微信公众平台版面内ꎬ被完整转载而加以传播ꎮ 之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
目立足于科学检验得出具体客观数据并代表官方发声ꎬ针对此文章内反映的情

形进行了针对性报道和辟谣ꎮ 然而扩散式不良效果已然造成ꎬ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于搜狗“微信搜索”界面上ꎬ仍可随时搜索到此文的完整内容ꎮ 在此例证情

况中ꎬ微波炉厂家作为法人其名誉权无疑在被持续的现实侵害着ꎮ
(三)微信公众平台与名誉侵权之间的显性关系

微信公众平台配合着搜狗的“微信搜索”功能ꎬ几何级地扩大了信息传播的

影响规模ꎮ “微波炉”事件仅是冰山一角ꎬ越来越多的人在被微信公众平台五花

八门的信息“轰炸”后ꎬ被谣言所绑架ꎬ动摇了基本常识ꎬ而减损着自身对他

方———其他公民或企业法人———社会评价的合理认知ꎮ 在“以人作为人格者”
(Ｍｅｎｓｃｈ ａｌｓ Ｐｅｒｓｏｎ)为基础理念的统领下ꎬ名誉权作为人格权框架中的具体人格

法益ꎬ体现了个体尊严的正当性申明ꎮ 关于名誉的经典释义:“名誉是对于人的

道德品质、能力和其他品质(他的名声、荣誉、信誉或身份)的一般评价ꎮ 非法损

坏他人名誉可以构成诽谤(或书面诽谤或口头诽谤)ꎬ受到诽谤的人可以提出控

告ꎮ” 〔１〕之于名誉权(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作为一种民事权利ꎬ它是由民事法律规

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一种人格

权ꎮ” 〔２〕值得提及的是ꎬ德国学者将名誉权认知为一种“社会效力请求权(Ｓｏｚｉａｌｅ
Ｇｅｌｔｕｎｇ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ꎬ具体阐述为:“该项人格权保护个体所享有的社会认同ꎬ并
对抗不真实的主张ꎮ 社会效力请求权的客体为个体在其他人中的声誉和评价ꎬ
通常也称为外部名誉ꎮ” 〔３〕 笔者认为ꎬ名誉权可理解为ꎬ特定公民或者法人在法

律规定之范畴内不受任何他方针对其名誉加以诽谤的一种自由ꎮ
结合前文的直陈ꎬ可以将此环境下的名誉侵权归之为以下几方面的特有属

性:其一ꎬ侵权主体的多元性ꎮ 自媒体名誉侵权的侵权主体ꎬ广义上可能实际涉

及到自媒体平台信息发布者ꎬ自媒体平台管理者ꎬ网络服务运营商乃至侵权信息

的再次传播者等不同角度的参与主体ꎻ其二ꎬ侵权范围的“病毒”扩散性ꎮ 我国

自媒体平台视域内对于民事主体具体关联信息的获取、储存、利用、转发ꎬ以频繁

至每日超乎亿次的交互规模而存在着ꎮ 移动网络时代的进步ꎬ使得特定信息内

容以自媒体平台为载体ꎬ宛如“病毒”一样加以即时性的急速传播扩散成为可

能ꎻ其三ꎬ侵害与补救的两极性ꎮ 立足于“病毒”扩散性的效应探讨ꎬ进而最终会

—９７１—

论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程序法救济



指向于对自媒体名誉侵权的救济ꎮ 自媒体发布真实优质信息并不在侵害行为之

列ꎬ而侵害的急速爆炸性与补救的缓慢消解性ꎬ却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对比ꎬ名誉

侵权不良效应的持久性长期占据着优势地位ꎮ

二、自流抑或规制:对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法律抉择

(一)规制: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实体法选择

自媒体兴起于二十世纪初ꎬ２００３ 年 ７ 月美国学者 Ｓｈｅｉｎ Ｂｏｗｍａｎ 与 Ｃｈｒｉｓ
Ｗｉｌｌｉｓ 联合提出的“Ｗｅ Ｍｅｄｉａ”研究报告中首次命名并定义了自媒体ꎮ〔４〕２００９ 年

底出台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实施ꎬ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研讨修改及颁布实

施这一过程中已然经历了自媒体发展的锋芒时期ꎬ然而立法者本着宜粗不宜精

的立法方针ꎬ并未针对自媒体名誉侵权问题加以专门的法条规制ꎮ 仅较笼统的

于第 ３６ 条对网络侵权责任认定作出了新的规定ꎬ该条文亦被称之为“网络专

条”ꎮ “网络专条”所追求的是以周延的态度去涵盖所有偏具网络性质的侵权行

为ꎬ以此来构建一般性规定ꎮ 这种暂时性的宽泛处置一定程度上守备了名誉权ꎬ
亦在激发对于自媒体名誉侵权这种新型人格侵权的针对性规制ꎮ

回归本宗的位阶和秩序ꎬ我国宪法第 ３８ 条中明确规定ꎬ“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ꎬ禁止以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

害ꎮ”据此ꎬ从母法层面佐证ꎬ可以看出保护民事主体名誉权益的普遍之旨ꎮ 理

论学说上———以欧洲宪政国家为代表———将此种参照宪法上的判断基准来调和

人格权保护与言论自由ꎬ使二者消解对立能实然获得和谐ꎬ称之为“侵权行为诽

谤法的宪法化(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ꎮ〔５〕 而在德国宪法

法院的作用下ꎬ于民事诉讼程序法中亦承认适用“宪法上的权利保护请求权

(Ｒｅｃｈｔｓｃｈｕｔｚａｎｓｐｒｕｃｈ)” 〔６〕在宪法统领之下ꎬ我国民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亦然

可作为司法依据ꎬ对自媒体名誉侵权加以综合规制ꎮ 具体包括«民法通则»第

１０１、１２０ 条ꎬ«侵权责任法»第 １５、３６ 条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１４０、１４９ － １５１ 条ꎬ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７、８ 条等ꎮ〔７〕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ꎬ诸
法规法条均没有专门指向性地对于任何自媒体形态的规制———我国暂时并无

«新闻法»ꎬ且由于现实因素其立法之步遥而无期———仅可从民事法律角度宏观

规范之ꎻ同时客观上自媒体的兴盛亦置于诸法规法条实施之后ꎬ立法上有相当程

度的迟滞性ꎮ 综之以上因素ꎬ现时我国相关诸法条在规制自媒体名誉侵权方面ꎬ
整体已远落后于司法实践的不利境况ꎮ

(二)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程序性困境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ꎬ程序性法律的生命力依赖于其能够具体实施ꎮ 现

实中ꎬ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ꎬ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关于微信公众平台环境下名誉

侵权的具体案件经搜索并无一件ꎬ仅在三个案件〔８〕 中存在着关于微信一般环境

下与名誉侵权有关涉性的民事案件ꎮ 可以看出这一定时炸弹在此阶段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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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局面ꎬ即使存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名誉侵权的诸行为———现实生活

中并不鲜见———在程序法上对此类侵权行为而实际提起民事诉讼程序来保护其

名誉权利的情形尚寥寥ꎮ
１. 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责任主体认定问题

民事程序法根植于私法自治精神ꎬ恪守着“不诉不理”的处分原则ꎬ将程序

选择权置于追求自身程序利益的当事人之手ꎬ因此名誉侵权诉讼的原告主体较

易确定ꎮ 而对于名誉侵权诉讼责任主体的认定ꎬ于司法实践中较为混乱ꎬ各方观

点莫衷一是ꎮ 前文提及自媒体名誉侵权的侵权主体总体上具有多元性ꎬ之于特

征层面ꎬ是一种最为广义上的宽泛界定ꎮ 而在微信公众平台具体背景下ꎬ名誉侵

权诉讼中的具体责任主体范围则值得探讨并加以严格界定ꎮ
２. 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诉讼的证据运行问题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第 ６３ 条ꎬ将电子数据作为单独

的证据种类予以明确ꎬ于民事诉讼法条中首次申明了电子数据的合法性ꎬ使其有

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ꎬ宣示着良好的开端ꎮ 然而此次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数

据类型的电子证据于法条中仅做了原则性规定ꎬ在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举证、
质证、认证等运行环节上均无明确和统一的配套规定ꎮ 此粗略规定无疑给微信

公众平台下名誉侵权诉讼中的证据运行提出现实难题ꎮ
３. 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诉讼的行为认定问题

在英美普通法中ꎬ对于民事主体名誉权的侵害行为被称之为诽谤侵权行为

(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ꎬ针对各国司法现实ꎬ必须将其理解为广义上的“诽谤”ꎮ 而在我国

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确认了三种侵害名誉权的不同行为形

式ꎮ 具体为诽谤、侮辱以及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方式ꎮ〔９〕 我国司法实务界并未

详尽叙述区分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关系是交叉抑或是从属ꎬ笔者认为ꎬ无论所作出

并传播的陈述是否属实ꎬ隐私权更侧重于个体对内的私领域ꎬ在某程度上应客观

区别于偏重外部社会评价的名誉权ꎮ 而理论学界对隐私权之独立重视ꎬ足以另

开独立篇章对其加以探讨ꎬ本文仅将诽谤和侮辱作为最基本的名誉侵权行为类

型加以探讨ꎮ
４. 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损害程度认定问题

名誉权本源属于民事主体的精神情感利益ꎮ 是对于特定民事主体(具体为

公民或者法人)的品德、声望、信誉和形象等方面的评价ꎬ认知程度不同ꎬ名誉侵

权诉讼的损害程度亦不同ꎮ 在补救上具体包括着受害人的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

损害赔偿ꎮ 名誉权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法人的名誉权上ꎮ 根据世界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投资人士认为ꎬ公司的无形资产有 ３０ － ５０％
来源于法人的名誉ꎮ〔１０〕法人的名誉权具有明显的财产特性ꎬ优良的名誉会给法

人带来积极的经济效益ꎬ当名誉减损之时ꎬ会直接影响法人的产品销量ꎬ使其经

济利益受损ꎮ 例如前文的微波炉抹黑事件ꎬ必然对微波炉厂家的具体销售额造

成极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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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挑战与因应: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诉讼程序的改革进路

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实体立法作为基本性依据ꎬ其具体扩充及救济选

择理应做到各实体法整体的联动配合ꎬ而囿于篇幅ꎬ本文仅集中从民事诉讼的程

序角度切入而加以讨论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程序法救济路径ꎮ
(一)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责任主体的正确认定

其一ꎬ微信公众平台信息发布者ꎬ毫无疑问是合格的责任主体ꎬ正是由于其

对于初始不良信息的“源头性”发布ꎬ才会引发对原告主体名誉权的具体侵犯ꎮ
其名誉侵权责任均为过错责任ꎬ信息发布者是最恶劣的侵害方ꎬ理应作为责任主

体承担名誉侵权的主要责任ꎮ 其二ꎬ微信公众平台管理者ꎬ本质上是 ＩＰＰ 即“网
络平台提供商”的一种ꎬ其基于无线技术而建构信息交流平台以满足微信注册

用户的被服务需求ꎻ其三ꎬ网络信息服务运营商ꎬ属于 ＯＳＰ 即“在线服务提供商”
的一种ꎬ在我国微信公众平台当前运行中ꎬ仅表现为提供网络关联搜索查询的搜

狗“微信搜索”ꎮ «侵权责任法»第 ３６ 条所言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于微信公众平

台语境中ꎬ可具体拆分为包括了其二ꎬ其三这两种不同的主体ꎬ而对于二者的责

任主体认定则可加以合并讨论ꎮ 此处争议的焦点在于提供移动终端网络服务的

主体———无论是 ＩＰＰ 还是 ＯＳＰ———是否应当被认定为于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特

定信息内容的“帮凶性质”第三人?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３６ 条的规定ꎬ法条并

未赋予微信公众平台管理者或网络信息服务运营商以切实广泛的抗辩权ꎮ 因此

立足于«侵权责任法»第 ３６ 条第 ２ 款的提示规则及第 ３ 款的明知规则ꎬ二者所需

要承担的是一种待识别的连带责任ꎬ在提示、明知规则的束缚下ꎬ若被网络用户

“利用”ꎬ在其明知或被提示之后的阶段ꎬ均应当被认定为名誉侵权诉讼的责任

主体ꎮ 其四ꎬ名誉侵权信息的再次传播者ꎬ可将此情形较形象地称之为由“围观

者”演变成“加害者”ꎮ 受众群体在基于无知甚至是不良目的的心理驱动下ꎬ将
名誉侵权的不良信息内容转发而向外传播出去ꎬ客观上侵害了其他民事主体的

名誉权ꎮ 现今折中型的德国侵权责任法学说上ꎬ确立了给他人带来危险的人应

该注意到这种危险的管理以及不给他人造成损害ꎬ即所谓的“社会生活上的义

务”(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ｐｆｌｉｃｈｔ)ꎮ〔１１〕在此种学说的提倡道德层面“理性注意”的导向指引

下ꎬ名誉侵权信息的再次传播者所实施的行为ꎬ在最低程度上也体现了其对原始

信息内容是否不良的“漠不关心”ꎬ亦然应被认定为名誉侵权诉讼的责任主体ꎮ
(二)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诉讼证据的合理运行

首先ꎬ证据收集方面ꎮ 微信公众平台所发布的信息内容在技术性质上依然

是电子数据信息ꎬ依附于移动网络而存在ꎬ具有客观可收集性ꎮ 之于民事证据搜

集的目的ꎬ无论是对原始信息内容或者是复制的替代性信息内容的收集ꎬ笔者认

为ꎬ微信公众平台自身的开放性及搜狗“微信搜索”功能的佐助ꎬ使得便利获取

信息内容成为可能ꎮ 然而基于互联网数据信息的固有特性ꎬ“数据传输过程中

极易产生数据删减、变化甚至丢失等不可预期的各种情况发生”ꎬ〔１２〕亦使得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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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平台中信息内容作为电子证据加以证据保全ꎬ成为必要ꎮ 经过保全则可

以确保所争议的信息内容的客观原始性与完整性ꎬ便利于民事诉讼的程序运行

和民事主体的名誉权益保护ꎮ
其次ꎬ举证责任分配方面ꎮ 法谚云ꎬ“肯定者承担证明ꎬ否定者不承担证

明”ꎮ〔１３〕合理规定何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ꎬ密切关系到公正效率价值在诉讼程

序中的确切实现ꎮ 台湾学者审慎言之ꎬ“举证责任之原则ꎬ乃当事人须对于其有

利之法律规范要件负举证责任ꎬ但若审酌个案(群)所有情况ꎬ依举证责任分配

一般原则ꎬ显失公平而不可期待者ꎬ不在此限ꎮ” 〔１４〕微信公众平台环境下ꎬ于名誉

侵权争议的举证责任方面ꎬ特殊的网络背景期待不一样的举证责任分配ꎮ 尽管

以 Ｈａｎｎｓ Ｐｒｕｔｔｉｎｇ 为代表的德国学者极力驳斥其在现实中远非一般规则的地位ꎬ
笔者仍认为德国危险领域理论(Ｇｅｆａｈｒｅｎｂｅｒｅｉｃｈｓｔｈｅｏｒｉｅ)的见解在此特一领域有

其程序价值ꎬ“若损害原因系存在于加害人之危险领域ꎬ则加害者应负举证责

任ꎬ彼并将危险领域定义为ꎬ为被告所掌控之空间性、物体性之领域ꎮ” 〔１５〕可以将

移动网络的传播领域归之为此理论所认知的“危险领域”ꎮ 在移动网络名誉权

纠纷产生后ꎬ危险领域理论与我国自媒体现实生存环境中受害者的弱势“易受

攻击”地位相契合ꎬ值得借鉴之ꎬ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网络证据收集困难的实际

窘境ꎮ
再次ꎬ质证与认证方面ꎮ 网络数据信息在现实传播过程中极易被篡改ꎬ在公

正与效率的程序价值驱使下ꎬ笔者于此处较为推崇经过专门证据保全的原始数

据信息作为民事证据ꎬ其最大程度上保障了纷乱网络环境下民事证据的客观性

乃至合法性ꎬ具有较高的证据效力ꎮ 相对情况下ꎬ若无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的官方

第一手内容加以直观否认ꎬ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应当对已保全的数据信息作为民

事证据而予以认证ꎬ承认其客观证明力ꎮ
(三)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行为的适当认定

第一ꎬ对于“诽谤性传播”的一种观点:移动网络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辩证

衡平ꎮ 康德所宣扬的ꎬ社会的任何主体均具有一种遵守“普遍的道德律”的义

务ꎬ笔者认为ꎬ对他方名誉权的尊重珍视理应被纳入“普遍的道德律”范畴ꎬ而于

此范畴内ꎬ诽谤和侮辱都应当是被严格禁止的ꎮ 蔑视人之名誉的私法及贬轻人

之名誉的民事裁判甚至应当被视为对基本法的侵犯ꎮ
在现代名誉侵权法律体系中ꎬ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辩证关系ꎬ实际上大部分

体现的是严格责任原则与真实恶意(ａｃｔｕａｌ ｍａｌｉｃｅ)规则的博弈ꎮ 而我国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７ 条明确规定了名誉侵权案

件采纳过错责任原则ꎬ以一种“有错必惩”的严格责任原则理念来支撑ꎬ客观上

忽视了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辩证关系ꎮ
近年来ꎬ美国法律研究院学者将“诽谤性传播”具体界定为ꎬ“如果一项传播

倾向于伤害他人的名誉从而降低社区对他的评价、或者阻遏第三人与他发生联

系或进行交往ꎬ该传播便具有诽谤性ꎮ” 〔１６〕 在此处仅达到“倾向性”的传播就会

—３８１—

论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程序法救济



被认定为具备了诽谤性ꎬ无疑是一种极其严格和周密的保护性判定标准ꎬ其限缩

了言论自由的生存空间ꎮ 微信公众平台在我国作为信息内容的传播载体ꎬ亦然

应顺应此种重视名誉权保护的司法倾向ꎮ 即使存在着对言论的适当容忍ꎬ言论

自由也并不应被定位为绝对特权ꎬ而应归类于可限制的相对权利ꎬ依法禁止及制

裁诽谤性传播行为是在保护民事主体基本的名誉权益ꎮ 相应的结论是ꎬ微信公

众平台中的言论自由对名誉权的“可克减性” 〔１７〕 在无知抑或恶意为内心肇始的

信息传播中并不应当完全的适用ꎮ
第二ꎬ关于名誉侵权行为的一种新形式ꎮ 现实中尚可能出现“评论后再转

发”的“附加工型”名誉侵权形式ꎮ 此情形具体表现为ꎬ微信公众平台上所传播

的初始信息其本体内容并未侵犯具体民事主体的任何名誉权ꎮ 而某人在浏览该

信息内容之后ꎬ加以臆断并进行了不实或恶意评论ꎬ然后将“在初始信息基础上

附加此不良评论的信息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新信息而加以转发ꎮ 则对于此种情

形应当如何认定? 笔者认为ꎬ初始信息是“无辜的”ꎬ其信息内容自身健康合理ꎬ
正是由于评论方的操作才造成了此“佳树之毒果”的局面ꎬ评论方(同时也是转

发方)应当对其轻率的不良“加工”行为负责ꎬ承担相应的名誉侵权责任ꎮ
(四)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损害程度的正确认定

“熵”(Ｅｎｔｒｏｐｉｅ)最初由 Ｒｕｄｏｌｆ Ｃｌａｕｓｉｕｓ 提出ꎬ后来引申到其他学科ꎬ用来描

述某事件不断趋向混乱的过程ꎮ １９４８ 年 Ｃｌａｕｄｅ Ｅｌｗｏｏｄ Ｓｈａｎｎｏｎ 第一次将熵的

概念引申到信息论中ꎬ信息熵表示的是不确定性的量度ꎮ 法律发展的“熵” 〔１８〕是

弗朗克霍普费尔在引申将熵的概念引入刑法跨界影响私法利益均衡的一次尝

试ꎮ 名誉侵权诉讼在前文所归纳的“一对众ꎬ众传众”的微信公众平台传播模式

的影响范围ꎬ在很大程度上与信息熵所度量的系统有序化程度有着密切的相关ꎮ
信息熵认为信息的价值是通过信息的传递体现出来的ꎮ 在没有引入附加价值

(负熵)的情况下ꎬ传播得越广、流传时间越长的信息越有价值ꎮ 而名誉侵权诉

讼的损害程度如何被计算认定亦是难题ꎮ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熵”的概念于传

播学中的表现———表示一种情境的不确定性和无组织性———而尝试对名誉侵权

损害程度进行一种可能的量化认定ꎮ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ꎬ常由法官凭借对社会

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综合考量ꎬ依自由裁量权判定损害赔偿数额(特别注意的是

精神损害赔偿方面)ꎮ 微信公众平台传播的无序扩散特性〔１９〕决定对损害赔偿数

额的判定又是一个难题ꎬ笔者希望“熵”概念的引入能够一定程度上圈定不良信

息传播的客观影响范围ꎬ并依此为损害赔偿数额提供相关可执行标准ꎮ

注释:
〔１〕〔英〕戴维Ｍ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ꎬ光明日报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７６８ 页ꎮ
〔２〕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８９ 页ꎮ
〔３〕周云涛:«论宪法人格权与民法人格权———以德国法为中心的考察»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６３ 页ꎮ
〔４〕Ｓｈｅｉｎ Ｂｏｗｍａｎ 与 Ｃｈｒｉｓ Ｗｉｌｌｉｓ 此二位学者将“Ｗｅ Ｍｅｄｉａ”严谨的定义为:“Ｗｅ Ｍｅｄｉａ 是普通大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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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ꎬ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
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ꎮ”

〔５〕Ｄｏｂｂｓ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ｏｒｔｓ(２０００)ꎬｐ. １１６９ꎻＭａｒｋｅｓｉｎｉｓ / Ｕｎｂｅｒａｔｈꎬ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ｗ ｏｆ Ｔｏｒｔｓ(４ｔｈ ｅｄ.
２００２)ꎬｐ. ３９３. 转引自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１１
页ꎮ

〔６〕亦被德国民事诉讼学者称为“司法保障请求权” ( Ｊｕｓｔｉｚｇｅｗäｈｒｕｎｇ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ꎬ〔德〕Ｅｋｋｅｈａｒｄ Ｓｃｈｕ￣
ｍａｎｎ:«基本法对民事裁判权的影响»ꎬ载〔德〕米夏埃尔施蒂尔纳编:«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ꎬ赵秀举

译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２１４ 页ꎮ
〔７〕其他包括«电信条例»第 ５７ 条第 ８ 项、«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 １３ 条、«互联网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第 １５ 条第 ８ 项、«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 １６ 条ꎬ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义务进行了详

细规定ꎬ严防网络运营商可能侵犯民事主体名誉权的情形ꎮ
〔８〕参见于 ｗｗｗ. 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 ｃｎ / ｚｇｃｐｗｓｗ / ꎬ(２０１３)海民初字第 ２６６８８ 号:邹珂与北京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名誉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ꎻ(２０１３)芙民初字第 ２４１０ 号:原告刘某与被告周某、朱某某、周某 ２ 名誉权纠

纷民事判决书ꎻ(２０１３)浦民一(民)初字第 ３５６４６ 号:吴某某与奚某名誉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ꎮ
〔９〕参见于«民法通则»第 １０１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

题的意见»(试行)第 １４０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７ 项的具体规定ꎮ
〔１０〕Ｒｏｎａｌｄ Ｊ. ＢｕｒｋｅꎬＧｒａｅｍｅ ＭａｒｔｉｎꎬＧａｒｙ Ｌ. Ｃｏｏｐｅｒꎬ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ｓꎬ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ａｙ ２０１１.
〔１１〕〔日〕吉村良一:«日本侵权行为法»(第四版)ꎬ张挺译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５ 页ꎮ
〔１２〕熊志海:«网络证据收集与保全法律制度研究»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１３ 页ꎮ
〔１３〕〔意〕桑德罗斯奇巴尼:«民法大全选译—司法管辖权审判诉讼»ꎬ黄风译ꎬ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５７ 页ꎮ
〔１４〕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修订三版)ꎬ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９５ 页ꎮ
〔１５〕ＰｒöｌｓｓꎬＢｅｗｅｉｓｅｒｌｅｉｃｈｔｅｒｕｎｇｅｎ ｉｍ 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ｅｒｓａｔｚｐｒｏｚｅβꎬ１９６６ꎬＳ. ８３.
〔１６〕〔美〕肯尼斯Ｓ亚伯拉罕、阿尔伯特Ｃ泰特:«侵权法重述:纲要»ꎬ徐传玺、石宏等译ꎬ法律

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１９１ 页ꎮ
〔１７〕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８９ 页ꎮ
〔１８〕〔奥〕赫尔穆特考茨欧(Ｈｅｌｍｕｔ Ｋｏｚｉｏｌ)、〔奥〕亚历山大瓦齐莱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ａｒｚｉｌｅｋ):«针对

大众媒体侵害人格权的保护:各种制度与实践»ꎬ匡敦校ꎬ余佳楠等译ꎬ中国法制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６６６ －
６７０ 页ꎮ

〔１９〕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微信公众平台数据统计功能正式上线ꎬ至此公众平台的用户、发布数据等终

于可以得到量化ꎮ 数据统计功能大致分为用户分析、图文分析、消息分析三类:用户分析查看任意时间段

内用户数的增长、取消关注和用户属性等统计ꎻ群发图文消息分析ꎬ查看任意时间段内图文消息群发效果

的统计ꎬ包括送达人数ꎬ阅读人数和转发人数等分析ꎻ消息分析可查看针对用户发送的消息的统计ꎬ包括

消息发送人数ꎬ次数等分析ꎻ成为开发者的公众号ꎬ可以查看接口调用的相关统计ꎮ 然则此种量化在名誉

侵权诉讼的损害程度认定层面ꎬ能起到的作用依然杯水车薪ꎬ有学者认为可以综合现实空间中实际盈利

的计算标准及网络的点击量来判断侵权后果波及的范围ꎮ

〔责任编辑:禾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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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程序法救济


